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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动态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公开征求

7 项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意见

根据《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和《食

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的要求，以氮气和金属

铬为原料的氮化铬涂层等 7项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已通过

专家评审委员会技术评审。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现

公开征求意见：

一、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新材料
1. 以氮气和金属铬为原料的氮化铬涂层

产品名称
中文 以氮气和金属铬为原料的氮化铬涂层

英文 Chromium nitride coatings made from nitrogen and chromium

CAS 号 12053-27-9、24094-93-7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ND[以铬（VI）计，DL=0.01mg/kg]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以氮气和金属铬为原料，采用物理气相沉积（PVD）技术，在金属基材表面制成涂

层。涂层中氮元素原子百分比为 18%-40%，铬元素原子百分比为 60%-82%。

二、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扩大使用范围
1. C.I.颜料黑 7；炭黑

产品名称
中文 C.I.颜料黑 7；炭黑

英文 C.I. Pigment black 7; Carbon black

CAS号 1333-86-4

使用范围 塑料：聚对苯二甲酸环己烷二甲酯（PCT）

最大使用量/ % 2.5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该物质中甲苯萃取物小于 1%，苯并[a]芘含量小于 0.25 mg/kg；应符合 GB

9685-2016 附录 A 中的着色剂纯度要求。添加了该物质的 PCT塑料材料

及制品不得用于接触乙醇含量高于 50%的食品，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00℃。上述限制使用要求应按照 GB 4806.1 的规定进行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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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氢氧化钠

产品名称
中文 氢氧化钠

英文 Sodium hydroxide

CAS号 1310-73-2

使用范围 塑料：聚偏氟乙烯（PVDF）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该物质仅用于PVDF塑料材料及制品生产过程的加工助剂，生产所得PVDF

塑料材料及制品中氟迁移量不得超过 0.2 mg/kg；添加了该物质的 PVDF

塑料材料及制品仅在 T≤70℃、t≤24h 条件下使用，不得用于接触乙醇含

量高于 50%的食品和含油脂食品。上述限制使用要求应按照 GB 4806.1

的规定进行标示。

3. 癸二酸二正丁酯

产品名称
中文 癸二酸二正丁酯

英文 Dibutyl sebacate

CAS号 109-43-3

使用范围 塑料：聚偏氟乙烯（PVDF）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该物质仅用于 PVDF塑料材料及制品生产过程的加工助剂；添加了该物质

的 PVDF塑料材料及制品仅在 T≤70℃、t≤24h 条件下使用，不得用于接

触乙醇含量高于 50%的

食品和含油脂食品。上述限制使用要求应按照 GB 4806.1 的规定进行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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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9-双[2,4-双(1-甲基-1-苯乙基)苯氧基]-2,4,8,10-四氧 杂-3,9-二磷杂螺 [5.5] 十一烷

产品名称

中文
3,9-双[2,4-双(1-甲基-1-苯乙基)苯氧基]-2,4,8,10-四氧杂-3,9-二磷杂螺[5.5]

十一烷

英文
2,4,8,10-Tetraoxa-3,9-diphosphaspiro [5.5]undecane,3,9-bis[2,4-
bis(1-methyl-1-phenylethyl)phenoxy]-

CAS号 154862-43-8

使用范围 黏合剂（直接接触食品）

最大使用量/ % 0.04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5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黏合剂用于室温灌装并在室温下长期贮存（包括 T≤

70℃、t≤2h 或 T≤100℃、t≤15min条件下的热灌装及巴氏消毒），不得

用于接触含油脂食品。上述限制使

用要求应按照 GB 4806.1 的规定进行标示。

三、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树脂新品种

1. 三甲氧基苯基硅烷、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和二氧化硅的共聚物

产品名称
中文 三甲氧基苯基硅烷、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和二氧化硅的共聚物

英文 Copolymer of trimethoxyphenylsilane, methyltrimethoxysilane, and silica

CAS号 —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

（QM）/（mg/kg）
1（甲基三甲氧基硅烷）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料及涂层仅涂覆于金属表面。上述限制使用要求

应按照 GB 4806.1的规定进行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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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树脂扩大使用范围

1. 氢化的苯乙烯与 1,3-丁二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氢化的苯乙烯与 1,3-丁二烯的聚合物

英文 Benzene, ethenyl-, polymer with 1,3-butadiene, hydrogenated

CAS号 66070-58-4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27.5（以涂膜干重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ND（1,3-丁二烯，DL=0.01 mg/kg）

最大残留量

（QM）/（mg/kg）
1（1,3-丁二烯）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料及涂层仅限一次性使用，用于室温灌装并在室

温下长期贮存（包括 T≤70℃、t≤2h 或 T≤100℃、t≤15min条件下的热

灌装及巴氏消毒）。上述限制使用要求应按照 GB 4806.1的规定进行标示。

来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服务器等 147 种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的公告

根据有关标准制修订情况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

理暂行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18号）等要求，市

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服务器等 147 种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其中涉及食品相关产品 16项，现予以发

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时可直

接采用。以往发布的同种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同

时废止。食品相关产品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2024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食品相关产品）

1 《密胺塑料餐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2 《食品接触用金属器皿及工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3 《食品接触用纸容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4 《日用陶瓷餐饮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5 《不锈钢真空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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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4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食品相关产品）

6 《纸吸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7 《复合膜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8 《非复合膜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9 《婴幼儿用塑料奶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10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11 《纸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12 《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13 《工业和商用电动食品加工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14 《餐具洗涤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15 《竹木餐饮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16 《茶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4年版）》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工业产品生产和销售单位质量安全

管理人员考核指南和考试大纲

为落实《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75号）和《工业产

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

场监管总局令第 76号），规范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

质量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制

定《工业产品生产和销售单位质量安全管理人员考核指

南》《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质量安全管理人员考试大纲》

《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质量安全管理人员考试大纲》，

已经 2024年 4 月 1 日市场监管总局第 10次局务会议

通过，现予公告，自 2024年 5月 5日起施行。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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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 | 通报召回 |

2024 年 4 月-5 月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

（RASFF）通报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RASFF）是全球重要的食品接触材料

的安全信息交流平台。2024年（4月 1日至 5月 31日，

下同）RASFF通报食品接触材料共 19例。欧盟及其成

员国食品接触材料相关立法繁多复杂，对于出口欧盟的

产品，建议相关方持续关注欧盟和成员国各自的立法要

求，还要注意欧盟有些要求或法规也可能直接针对中国

产品，建议企业及时了解国外食品接触产品的法规动

态，并指导生产监管，提前应对。

表 1 2024 年 4 月-5 月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情况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

措施
通报类型

2024/4/4 克罗地亚 塑料餐桌产品 2024.2644 文件不足
通知国未分销/
退回至发货人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4/11 意大利

蓝色无粉丁腈

手套(食品接触

材料)
2024.2893 整体迁移水平过高

产品尚未投放市

场/没收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4/12 爱尔兰 尼龙捣碎器 2024.2964
初级芳香胺迁移（0.013

± 0.0003 mg/kg）
通知国未分销/

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4/12 法国 纸盘 2024.2976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0.5
mg/kg）；邻苯二甲酸二

异丁酯（0.42 mg/kg）

通知国未分销/
从消费者处召回

警告通报

2024/4/12 比利时 煎饼铲 2024.2977 初级芳香胺迁移
通知国未分销/

退出市场

后续信息

通报

2024/4/12 波兰 尼龙厨房工具 2024.2978
初级芳香胺迁移（0.070
±0.011 ； 0.100±

0.016 mg/kg）

仅限通知国分销

/通知当局
警告通报

2024/4/16 法国

饮料瓶（带螺旋

盖和小钩环的

金属瓶）

2024.3054
双酚 A迁移量过高（8.3

µg/l）

仅限通知国分销

/从消费者处召

回

注意信息

通报

2024/4/17 意大利 不锈钢餐具 2024.309 铬迁移（2.60 mg/l）
分销至其他成员

国/--
警告通报

2024/4/19 爱尔兰
尼龙马铃薯捣

碎器
2024.3161

镍迁移（0.016 mg/kg）；

初级芳香胺迁移

尚未提供分销信

息/退出市场
警告通报

2024/4/24 意大利
无粉丁腈手套

(食品接触材料)
2024.3287 整体迁移水平过高

产品尚未投放市

场/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4/30 意大利 烤盘 2024.3456 铝迁移
仅限通知国分销

/通知当局

注意信息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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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

措施
通报类型

2024/5/8 意大利
无粉丁腈手套

(食品接触材料)
2024.3679 整体迁移水平过高

通知国未分销/
没收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5/10 爱尔兰 尼龙厨具 2024.3728

初级芳香胺迁移（0.005
± 0.0001, 0.003 ±

0.0001, 0.003 ±

0.0001 mg/kg）

产品尚未投放市

场/--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5/16 意大利

蓝色无粉丁腈

手套(食品接触

材料)
2024.3863

整体迁移水平过高

（28 ± 9.2 mg/dm²）

产品尚未投放市

场/没收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5/17 芬兰 搪瓷杯 2024.3877
铅

（1.5 mg/dm² ）

产品尚未投放市

场/退回至发货

人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5/21 爱尔兰 厨房刮铲 2024.3955
初级芳香胺迁移（0.162

mg/kg）
尚未提供分销信

息/官方扣留

注意信息

通报

2024/5/24 爱沙尼亚 尼龙开槽抹刀 2024.4035
初级芳香胺迁移

（0.00735 mg/kg）
通知国未分销/

退出市场

后续信息

通报

2024/5/24 芬兰 陶瓷杯 2024.404 铅迁移（0.81 mg/dm²）
分销信息尚不可

用/销毁

拒绝入境

通报

2024/5/29 西班牙 塑料碗 2024.4172
三聚氰胺迁移（1.4

± 0.3；0.59 ± 0.16；
6.4 ± 0.7 mg/kg）

分销至其他成员

国/通知收件人
警告通报

来源：食品伙伴网

整理：张丽媛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

2024 年 4 月-5 月欧盟（RASFF）

针对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报情况分析

一、背景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RASFF）是全球重要的食品接触材料

的安全信息交流平台。2024年 4月-5月 RASFF通报中

国食品接触材料共 19例，2024年 4月-5月进入欧盟市

场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依然存在风险，需引起重视。

在 2024年 4月-5月的通报中，通报国包括意大利、

爱尔兰、法国、芬兰等 9个欧盟成员国，其中意大利的

通报数量最多，共 6例；被通报的产品类别包括塑料、

硅橡胶、金属、搪瓷、陶瓷、纸盘等 6类（不含材质未

知的情况）。具体通报情况见以下总结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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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 4 月-5 月 RASFF 通报总

体概览

（一）通报国家和通报数量

2024年 4月-5月RASFF通报国家和通报数量见图 1。

图 1 2024年 4月-5月 RASFF通报国家和通报数量分

布图

由图 1 可知，2024年 4 月-5 月欧盟共 9 个国家发

出通报，意大利、爱尔兰、通报次数较多，其中意大利

6例，占比 31.6%，爱尔兰 4例，占比 21.1%。

（二）我国被通报的产品材质及原因分析

2024 年 4 月-5 月我国被通报的材质类别中，除 1

例不能确认具体材质，其他可归类的材质包括塑料、硅

橡胶、金属、搪瓷、陶瓷、纸盘等 6类。其中塑料制品

被通报次数最多，有 9例，占比 47.3%。

图 2 我国被通报食品相关产品材质分类

1、塑料制品

2024年 4 月-5 月我国被通报的塑料食品接触产品

数量共 9例，塑料餐具中的初级芳香胺释放量是本季度

通报的“重灾区”。欧盟指令(EU) No 284/2011 特

别指出从中国包括香港出口到欧盟的厨房用尼龙

产品必须申明其产品的初级芳香胺释放量符合法

规要求。

2、硅橡胶制品

2024 年 4 月-5 月我国被通报的硅橡胶产品共有 4

例，通报原因均为丁腈手套整体迁移量超标。整体迁移

量是指用食品模拟物在一定条件下浸泡后，将浸泡液通

过蒸发并干燥后所得的不挥发物质的总量。近三年来丁

腈手套首次被通报，相关企业应引起关注，必要时在国

内送检确定合规后再出口。

三、应对建议

综合 2024年 4月-5月中国被通报案例分析，从产

品材质来看，塑料制品位于被通报产品类别的榜首；从

通报项目来看，初级芳香胺、丁腈手套的整体迁移量、

重金属迁移、三聚氰胺依然为欧盟关注较高的风险点。

因此，针对以上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可能产生初级芳香胺类物质的产品，需加强对

原料的管控措施

2024年 4月-5月，初级芳香胺仍然是塑料制品被通报

较多的常客之一，随着风险评估数据地日趋完善，芳香胺

类物质的管控也日益严格，目前欧盟（EU）No 10/2011法

规中规定了初级芳香胺总量限量，并对特定的芳香胺类物

质规定迁移量的检出限降为 0.002mg/kg，我国新修订的标

准GB4806.7-2023、GB4806.11-2023中、GB4806.14-2023、

GB4806.15-2023均对芳香族伯胺作出不得检出的规定，此

外GB9685-2016还对塑料着色剂有要求：芳香族伯胺（以

苯胺计）≤0.05%，其中对二氨基联苯、β-萘胺和 4-氨基联

苯三种物质总和≤0.001% 。该项目的超标可能是使用了有

可能产生初级芳香胺的基础原料或添加剂，如粘合剂产品

使用的芳香族聚氨酯；橡胶产品使用的胺类防老剂、偶氮

着色剂；塑料产品使用的芳香族异氰酸酯。因此，建议相

关企业加强对此类原料的监测，或选择已授权具有类似功

能的替代品进行生产，规避风险。

2、丁腈手套制品需关注整体迁移

近三年来丁腈手套首次被通报，相关企业应引起关

注。整体迁移量是指用食品模拟物在一定条件下浸泡

后，将浸泡液通过蒸发并干燥后所得的不挥发物质的总

量。该项目受预期接触的食品种类和使用温度相影响很

大，所以相关企业应明确手套产品预期接触食品种类和

使用温度，必要时在国内送检确定合规后再出口。

欧盟及其成员国食品接触材料相关立法繁多复杂。

对于出口欧盟的产品，建议相关方持续关注欧盟和成员

国各自的立法要求，还要注意欧盟有些要求或法规也可

能直接针对中国产品，针对法规要求进行生产，提高产

品质量，规避被通报风险。

来源：张丽媛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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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5 月国内食品相关产品缺陷召回情况汇总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主要负

责缺陷产品召回、产品伤害监测、事故深度调查、产品

安全与质量担保等技术支撑和研究工作。本期梳理了该

中心在 2024年 4月-5月期间发布的产品召回信息，其

中国内召回信息 8例。

表 1 2023 年国内缺陷缺陷召回统计表

序号 发布日期
召回发布国

家或地区
召回产品 缺陷及后果

1 2024-04-16 湖南

召回2023年 5月 1日生产

的部分靓糧牌幸福塑杯型

号 180mL*88 个/袋

由于本次召回范围内的塑杯，负重性能较差，

如盛装热水，可能会造成烫伤，存在安全隐患。

2 2024/4/23 安徽

召回 2023 年 11 月 6 日生

产的型号规格为 35 双/袋

的一次性竹筷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一次性竹筷存在缺陷，筷子

表面有毛刺，容易在使用过程中被误食或刺入

皮肤，有可能危及消费者健康，存在安全隐患。

3 2024/4/29 山西
召回 2023 年 9 月 10 日生

产的抗菌钢勺子（10 件套）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抗菌钢勺子因生产设备运行

不稳定，致使勺子抗菌率降低，增加了人体感

染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风险，可能引

发肠道、皮肤等部位出现不适症状，危及人身

健康，有潜在安全风险。

4 2024-05-09 河南

召回2023年 05月 01日至

2023 年 05 月 02 日期间制

造的部分CX牌密胺塑料餐

具（密胺餐具）（型号/规

格 NO.2158）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密胺塑料餐具（密胺餐具），

由于高锰酸钾消耗量、特定迁移限量总量（以

甲醛计）、耐污染性项目不符合 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

制品》标准要求，长期接触使用，可能会造成

人身伤害，存在安全隐患。

5 2024/5/13 广西

扩大召回 2023 年 07 月期

间生产的部分井甜一次性

航空杯 100 只装（150mL）

产品，生产批号/批号为

2023-07-26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井甜一次性塑料杯产品在盛

装了一定量高温液体之后会出现变形甚至倒

塌，导致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手握时易变形，

可能会造成烫伤，存在安全隐患。

6 2024-05-13 广西

扩大召回 2023 年 02 月期

生产的部分180mL×112只

装四排航空杯，生产批号/

批号为 2023-02-06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四排航空杯产品在盛装了一

定量高温液体之后会出现变形甚至倒塌，导致

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手握时易变形，可能会造

成烫伤，存在安全隐患。

7 2024-05-22 云南

召回 2024 年 3 月 10 日制

造的纸碟，规格“直径

140mm，5 个/套”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纸碟，残留物指标（1,3-二

氯-2-丙醇；3-氯-1,2-丙二醇）不符合 GB

4806.8-2022 标准的要求，可能会被人体吸收，

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存在安全隐患。

8 2024-05-28 湖南

召回 2022 年 7 月 8 日至

2022年9月24日生产的部

分企鹅团团牌一次性航旅

杯型号 180mL*100/只

本次召回范围内一次性航旅杯，由于负重性能

较差，如盛装热水，可能会造成烫伤，存在安

全隐患。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整理：张丽媛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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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研讨

婴儿果蔬辅食器质量安全风险研究

婴儿果蔬辅食器又称为咬咬乐，使用对象为 4个月

至一岁左右的婴儿。它可以将果蔬放入其中，让婴儿咀

嚼，实现边吃水果边磨牙的功能，既可以引导婴儿安全、

主动自行进食，又可以提升婴儿吮吸、咀嚼、吞咽能力，

同时还能锻炼婴儿小手肌肉的抓握力及灵活度，受到广

大宝妈的热爱。婴儿果蔬辅食器由网袋、防漏挡板、旋

转头等基本部件组成。这类产品防漏挡板和旋转头多为

塑料材质，核心部件网袋多为硅胶材质，不仅直接接触

食品，而且长期被婴儿啃咬，其质量安全需要特别关注。

图 1 婴儿果蔬辅食器产品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一、行业概况

婴儿果蔬辅食器并不是传统的婴儿喂养工具，是近

些年母婴产品领域的新兴产品。从全国标准化信息平台

查询，最早的“咬咬乐”企业标准制定于 2015年。婴

儿果蔬辅食器产品的品牌比较多，有小白熊、Babycare、

世喜、小土豆、蒂乐、乐扣乐扣等，多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线下实体店销售得很少。

婴儿果蔬辅食器同时具备安抚奶嘴和果蔬容器的

功能，产品的生产商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的上海、浙江，

江苏、山东等，华南地区的广东、福建及华北地区的北

京等，同时委托加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多。

二、国内质量安全状况分析

婴儿果蔬辅食器既具有安抚功能，又属于食品接触

产品，目前归属领域尚不够明确。市面上标注执行标准

有企业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4806.11-2016等。

2019年广东省孕婴童用品协会发布了团体标准T/CPQS

MBPAC003-2019《婴幼儿咀嚼辅食器通用安全要求》，

该标准综合了安抚奶嘴和食品接触材料的要求，较为全

面得规定了物理要求、化学要求、食品安全要求等方面

的具体要求，但是由于团体标准适用范围受限，该标准

的推广度并不高。今年新发布了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

42806-2023《婴童用具 餐具与辅食器具通用技术要

求》，该标准规定了辅食器具的部件要求、机械物理性

能要求、材料使用要求、测试方法等，标准中特别规定

了非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化学物质含量要求，并未覆

盖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仅是指出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需要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所以该标准规

定的化学指标对接触食品的部件并不适用。经查询婴儿

果蔬辅食器的企业标准大多只规定简要的物理机械性

能或简单的食品安全要求，很少同时规定物理要求、化

学要求和食品安全要求。

三、高关注项目分析

由于婴儿果蔬辅食器归属领域尚不够明确，近几年

并无该类产品的监督抽查信息。这类产品不仅直接接触

食品，而且长期被婴儿啃咬，其质量安全需要特别关注。

通过查阅资料和历年委托经验，婴儿果蔬辅食器产品可

能存在以下风险：

挥发性物质：通常情况下，硅胶制品在成型时需要

加热硫化以固化成型（一次硫化），在此阶段温度一般

为 180℃，加热时间为 5分钟。此时硅胶制品已成型完

毕，具有完备的外观和物理性能。然而，仅经由一次硫

化加工的硅胶制品通常含有少量过氧化物和二甲基硅

氧烷的三聚物和四聚物，这些物质统称为可挥发物质。

挥发性物质是 GB 28482-2012《婴幼儿安抚奶嘴安全要

求》中的强制性项目，也是安抚奶嘴产品中最容易出现

不合格的项目。在使用过程中挥发性物质如果超标会污

染食品，甚至可能被宝宝身体吸收，长期潜伏累积，造

成一定危害风险。目前，由于婴儿果蔬辅食器产品的领

域归属、执行标准、适用指标等要求不明确，生产企业

缺少对于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的依据，导致该类产品挥发

性物质项目上容易出现问题。

亚硝胺是含有 N-N=O基团化合物的总称，N-亚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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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表面吸收进入人体。大

部分食品接触用硅橡胶中检出的 N-亚硝胺主要来自于

添加或使用含有 N-亚硝胺的橡胶原料或在橡胶的硫化

过程中的带入。绝大多数橡胶制品都是通过高温硫化最

终成型的,硫化过程需要添加硫化剂和硫化促进剂，其

中以仲胺(如吗啉、二异丙胺等)为基础的硫化促进剂和

硫黄给予体分解后会产生仲胺, 与空气中或配合剂中

的氮氧化物 NOX 结合，生成稳定的 N-亚硝胺。虽然

N-亚硝胺的检出率不高，但由于其毒性较强,一旦被人

体摄入将会对健康安全造成巨大危害。

壬基酚是一类重要的化工原料和中间体，是制造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增塑剂、抗氧化剂、热稳定剂、光稳

定剂、增湿剂、润滑油添加剂等化学品的重要原料，被

广泛用于洗涤剂、纺织品、食品接触材料、个人护理用

品、农药等产品的生产。壬基酚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

具有雌激素效应和生物毒性，对生物体产生的不良作用

包括对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影响和致癌

效应等。微量或痕量浓度壬基酚的长期暴露都可能给人

体带来健康风险。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9685-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

准》中规定壬基酚特定迁移量不得检出（DL=0.01

mg/kg）。

芳香族伯胺又名初级芳香胺，是指氨分子中的一个

氢原子被芳环基取代后的化合物。今年新发布的食品接

触材料产品标准 GB 4806.7-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GB 4806.11-2023《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GB

4806.14-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用油墨》中均新增了“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指标，限

量要求为不得检出（检出限为 0.01mg/kg）。在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中，芳香族伯胺主要来源有两种，一个是

生产过程中的有意添加物（IAS），比如某些环氧涂料

可能会直接用到芳香族伯胺作为固化剂另一个是非有

意添加物（NIAS），其来源主要有两方面：(1)含有芳

香族异氰酸酯的塑料、胶粘剂、涂层等材料与水反应，

生成芳香族伯胺，(2)原料中使用了某些含有偶氮类着色

剂的材料，与还原性物质相遇时产生芳香族伯胺。研究

表明，一些芳香族伯胺是明确的致癌物或诱变剂，一些

芳香族伯胺可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疾病。

儿童用品中某些特定元素（比如：铅、镉、锌等）

超标后，使用时可能会释放出这些元素，通过使用中的

迁移过程被人体摄入，若摄入过量，会对儿童的身体健

康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为了保障儿童的健康安全，我

国产品标准 GB 4806.2-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嘴》

将锌迁移量列入控制指标，GB 28482-2012《婴幼儿安

抚奶嘴安全要求》将特定元素的迁移（锑、砷、钡、镉、

铬、铅、汞和硒）列为控制指标。

抗冲击性能、抗刺穿性能、抗扯性能、抗扭性能等

机械性能要求是 GB /T 42806-2023《婴童用品 餐具与

喂食器具通用技术要求》中的主要项目中的四个关键项

目。婴儿果蔬辅食器需要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保证产

品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会有部件破裂或者从主体上分离，

以免被婴儿误吞，以致产生窒息危害。

四、相关建议

1.生产企业要担起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婴儿果蔬辅

食器产品作为一种新兴产品，生产企业应守住产品质量

安全底线，一方面，应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

求，针对国家标准未能覆盖的项目，应积极建立企业标

准，对相关指标进行明确，并在包装上明示执行标准。

另一方面，加强原材料控制，严格执行进货检验制度，

杜绝质量差、不合格的原材料进入生产环节，从源头上

保证产品的质量。

2.健全完善产品标准。在我国食品接触用硅胶产品

中挥发性物质这项指标存在空白，建议在制定《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硅胶材料及制品》新标准过程

中将挥发性物质指标纳入。

来源：张丽媛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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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法规管理体系研究

婴幼儿是人类的未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

源。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是保证婴幼儿健康饮

食的一个重要环节，与婴幼儿饮食安全有着密切联系，

该领域一旦出现问题，对婴幼儿的伤害则是持续的、长

期性的、隐蔽性的。本文旨在通过横向对比国际社会在

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监管方面的法规体系框架、典型案

例及经验做法，结合我国现阶段在该领域的法规体系，

为完善我国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防范体系，提供第一手

资料，以期达到“事先”预防。

一、国内外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监管现状

1.1 欧盟

目前，欧盟未建立针对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的独立法规管理体系，而是在整个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法规管理框架下对某些婴幼儿的专有用品（如奶瓶、奶

嘴等）进行特别规定，其他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则必须符合框架法规或类别法规等相关要求。欧盟对婴

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风险管理主要通过建立专

有物质法规（如 N-亚硝胺及 N-亚硝胺衍生物）和产品

法规(如 EU 10/2011塑料法规)中的物质进行特别限制

两种方式。欧盟法规中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的部分

规定见表 1：

表 1 欧盟法规中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的部分规定

法规 条款 项目 要求

(EU)10/2011

Ariticle 12总迁移量限制性

要求

总迁移量（接触婴幼儿食品的

材料及制品应根据实际使用中

的面积体积比将结果单位换算

为 mg/kg）

OML≤60 mg/kg

Ariticle 17 迁移结果的表

示
特定迁移量结果表示 基于实际 S/V进行结果表示

ANNEX I( Table 1 )授权单

体、其他起始物质、微生物

发酵获得的大分子、添加剂

和聚合物生产助剂

双酚 A

SML≤0.05 mg/kg，不得用于制

造聚碳酸酯婴幼儿奶瓶、水杯

等

环氧大豆油

在盛装婴儿和幼童的配方奶

粉、加工谷物食品以及婴儿食

品的玻璃罐头用 PVC垫片情

况下，SML降低为 30 mg/kg

ANNEX V (Chapter 4) 迁

移测试结果与迁移限量比

较时脂肪校正因子的应用

脂肪校正因子（FRF）

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的迁移试验结果不适用脂肪

校正因子（FRF）

除上述欧盟法规外，欧盟一些成员国还制定了一些

本国内的法规对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予以规

定，或针对一些高风险物质提出更高的限值要求。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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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欧盟成员国对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

国家或地区 法规 项目及要求

德国
AfPS GS 2019: 01 PAK
（2019年 5月发布）

加入“供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扩大第1类“设

计意图为放入口中的材料或与皮肤长期接触(超过30

秒)的玩具材料”的范围,16 项多环芳烃（PHAs）总

和小于 0.2 mg/kg。

丹麦

《关于禁止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中邻苯

二甲酸酯的行政命令》（2020年第 947

号行政命令）（2020年 7月 1日实施）

禁止玩具、儿童护理用品及其部件中邻苯二甲酸酯的

含量超过 0.05 %。

法国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和婴幼儿

奶嘴的法令》（Arrêté du 5 août 2020）（2021

年 7月 1日生效）

规定可用于婴幼儿橡胶制品的授权物质清单及其限

制参数，如次级芳香胺迁移、六亚甲基四胺迁移、重

金属迁移以及含量要求等。

1.2 美国

在美国，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应首先符合其

法规框架中对于所有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要求，

同时不同材料及制品制成的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应符合相应材料及制品的产品法规。具体可参见表 3。

表 3 美国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

法规 章节 项目及要求

《联邦规章法

典》第 21章（21

CFR）

175.300树脂和聚合物的涂层

4,4’-异亚丙基二苯酚（双酚 A）和环氧氯丙烷反应制

得的环氧树脂，不得用于粉末和液体婴儿配方奶粉包

装中的涂层材料

177.1580 聚碳酸脂树脂
聚碳酸酯树脂，不得用于婴幼儿奶瓶（婴儿杯）和帮

助训练婴幼儿用杯子（吸管杯），包括密封盖和盖子

《消费品安全

改进法案》

16 CFR Part 1303禁止使用含铅涂料和某

些含铅涂料的消费产品

儿童产品基材的总含铅量不得超过 100 ppm，油漆或

其他表面涂层中的总含铅量不得超过 90 ppm

16 CFR 1307《儿童玩具或儿童护理产品》

禁用特定邻苯二甲酸盐的最终规则

DEHP、DBP、BBP、DINP、DIBP、DPENP、DHEXP

和 DCHP，单种特定邻苯二甲酸盐含量不超过 0.1 %

1.3 加拿大

2008 年 10月 18 日，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

双酚 A（BPA）列为有毒化学物质的国家，并禁止在婴

儿奶瓶的制造过程中使用双酚 A。2010 年末加拿大政

府批准了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CCPSA），该法案中将

含 BPA的聚碳酸酯婴儿奶瓶列入禁止物品清单。后又

经多次制修订，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限制

要求愈加完善。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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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加拿大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

法规 条例 要求

《消费品安全

法》

《婴幼儿奶瓶奶嘴法规》SOR/2016-180
经二氯甲烷萃取的挥发性亚硝胺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10 μg/kg。

儿童玩具和护理产品中的《邻苯二甲酸酯

法规》SOR/2016-188

儿童玩具或儿童护理用品中的乙烯树脂聚合物材料

中，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三种邻苯

二甲酸酯含量不得超过 1000 mg/kg，同时规定在合理

可预见范围内，可能 4岁以下儿童放进口中的玩具玩

具和儿童护理产品的乙烯基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异

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邻

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三种邻苯二甲酸酯含量

不得超过 1000 mg/kg。

1.4 日本

日本对于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管控也是

在日本包装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安全的法规体系内进

行，针对一些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的指标，法规对硅橡

胶制器具、容器和包装做出特殊限制。如表 5所示。

表 5 日本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

法规 条例 项目 要求

《食品、食品添加剂等

的规范标准》（厚生省

公告第 370号）—婴幼

儿喂养用橡胶材料

材质测试

铅（Pb） ≤10 μg/g

镉（Cd） ≤1 0μg/g

迁移测试

酚 ≤5 μg/ml

甲醛 阴性

锌（Zn） ≤1 μg/ml

重金属（以 Pb计） ≤1 μg/ml

蒸发残渣 ≤40 μg/ml

1.5 韩国

近年来，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MFDS）连续几次修订了《食品容器、器

具、包装材料的标准和规范》，借鉴欧盟法规，在原有

检测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如三聚氰胺、初级芳香胺、丙

烯腈单体迁移量、双酚 A、重金属迁移量等毒害物质的

迁移限量要求。最新一次修订来自 2020年 5月 29日的

第 2020-43号公告，其中涉及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的内

容更改是针对婴幼儿橡胶奶嘴的总挥发性有机物

（VOC）含量，规定指出 VOC（200℃，4小时）不得

超过 0.5 %。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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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韩国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

法规 要求

食品容器、器具、包装材料

的标准和规范

双酚 A（BPA）、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不得用

于制造婴幼儿用具、容器和包装。

对于婴幼儿橡胶奶嘴制品，在橡胶材质规定（铅和镉残留量、铅迁移量、N-亚硝胺

化合物和 N-亚硝基物质、甲醛迁移量、苯酚迁移量、锌迁移量、总迁移量）的基

础上，要求总挥发性化合物含量不得超过 0.5%（200℃，4小时）。

奶瓶（玻璃和金属除外）上容量标记间隔应为 10 mL，除非刻度最低标记难以实现，

并规定了奶瓶最高标记和容差。

1.6 泰国

针对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泰国在《食品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法规对其安全性进行限制。见表 7。

表 7 泰国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

法规 要求

《关于食品容器、食品容器

的使用、禁止用于食品容器

的物质的质量或标准》

(92-2528号通告)

婴幼儿( 0~12个月)使用的食品容器中的铅、镉含量做出了特别规定，要求铅和镉含

量分别不得超过 2.5 mg/kg和 0.25 mg/kg。

《关于塑料容器的质量或标

准》(295-2548 号通告)

不同材质和用途的盛装牛奶或奶制品的塑料容器，须符合不同的理化指标。如对于

用于盛装牛奶和乳制品的塑料容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材质除外) ，其重金属

(以铅计) 不得超过 20 mg /kg，对于用于盛装其他食品的塑料容器，其铅和镉的迁

移量不得超过 100 mg /kg。

《关于奶瓶和婴幼儿牛奶容

器的质量和标准》(369-2558

号通告)

奶瓶和婴幼儿牛奶容器的塑料和橡胶材质应符合相应的理化指标。对于塑料材质，

除规定 8 种重金属( 铅、钡、钴、铜、铁、锂、锰、锌) 迁移量要求外；还规定聚

丙烯（PP）、聚醚砜（PES）和聚乙烯（PE）在 50%乙醇和 3%乙酸中的蒸发残渣

均不得超过 60 mg /kg，且上述材质中双酚A 的迁移量为不得检出(检出限为 0. 25 μg

/L) ，聚醚砜（PES）中 4，4'-二氯二苯砜与双酚 S 的迁移量均不得超过 0. 05 mg /kg。

对于橡胶材质，要求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中的锌、N-亚硝胺、可转化为 N-亚硝胺

的物质的迁移量分别不得超过 1 mg /dm3、0. 01 mg /kg、0. 1 mg /kg，甲醛迁移量为

不得检出(检出限为 1 mg /dm3 )，还要求天然橡胶硫化产品中 2-巯基苯并噻唑、2，

6-双( 1，1-二甲基乙基) -4-甲基苯酚、抗氧化剂 2246 的迁移量分别不得超过 8 mg

/kg、30 μg /100 mL 和 15 μg /100 mL，合成橡胶硅树脂产品中挥发性化合物的质量

分数不得超过 0. 5 %。

1.7 中国

在中国，婴幼儿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在食品安全

体系标准框架下进行管理。目前,上述体系大致包括三个

部分，即基础标准、不同类别的产品标准以及检测方法

标准。基础标准包括 GB 4806.1通用安全要求、GB 9685

添加剂使用标准和GB 31603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等通用

标准，对一些基本要求、原料要求、产品要求、生产

过程要求等进行规定。产品标准如 GB 4806系列标准

包含的搪瓷、陶瓷、玻璃、奶嘴、橡胶、纸和纸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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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质产品的标准以及 GB 14934 消毒餐（饮）具卫

生标准，这些标准对食品相关产品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特

定迁移量、使用限定等进行规范。检测方法标准包括 GB

31604 系列标准及 GB 5009.156 等通则类方法标准，这

些检测方法与产品标准相配套，可为各类产品标准的具

体执行提供支持。

原卫生部等 6部门《关于禁止双酚 A用于婴幼儿奶

瓶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11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11年 6月 1日起，禁止生产聚碳树脂婴幼儿奶瓶和

其他含双酚 A的婴幼儿奶瓶；自 2011年 9月 1日起，

禁止进口和销售聚碳酸酯婴幼儿奶瓶和其他含双酚 A

的婴幼儿奶瓶，由生产企业或进口商负责召回。在上

述体系框架和禁令要求下，我国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

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汇总如表 8所示。

表 8 中国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相关材料及制品的法规要求

法规要求 限制要求

专有要求 GB 4806.2-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嘴》

总迁移量的特殊要求
婴幼儿专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应根据实际使用中的面积体积比将结果

换算为 mg/kg，且限量为 60mg/kg

迁移试验的特殊要求

关于脂肪校正因子的使用原则,GB 31604.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

移试验通则》中规定，与婴幼儿食品接触的材料或制品不应采用 FRF进

行校正

标签要求
有特殊使用要求的产品应注明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用途、使用环境、

使用温度、特殊适用人群等

GB 9685、GB 4806.6、GB 4806.10中

特别限制应用于婴幼儿的原料物质

GB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

准》（42种物质）

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13个基础

聚合物）

GB 4806.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15 个

基础聚合物）

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许可中对于婴幼

儿专用食品接触材料用原料的要求

截至 2023年 7月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的公告中，涉及对婴幼儿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有特殊限制的物质 80种

二、我国与欧美等国在婴幼儿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法规管控上的异同点

2.1管控模式

我国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均采用“正面

清单”模式对食品接触用原料、添加剂、涂层等（包括

婴幼儿制品）进行管理，对于未列入正面清单的物质不

允许使用。而在执行方式上有所不同，欧盟关于食品接

触材料的安全要求均以法规、指令或决议的形式发布。

美国关于食品接触材料的立法主是在联邦政府，并通过

物质管理规定进行法规约束。而我国是通过卫健委和市

场监管局分别负责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制

修订和综合监管，采用发布“标准”的方式进行规范。

2.2高度关注物质种类

我国与欧美等其他国家对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中一些高关注物质限制的种类和趋势是基本上一

致的，都是通过管控高关注度物质来控制婴幼儿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安全风险，如邻苯二甲酸酯类、双

酚 A、N-亚硝胺、铅和镉等重金属等是在婴幼儿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中控制的重点物质。

2.2限值设定基础

各国判断需要严格控制的物质种类的原则大都是

基于风险评估，即通过专门设立针对婴幼儿这个特殊

人群所使用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风险评估要求，

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由此设立限量标准来控制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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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婴幼儿的健康风险。欧盟和美国对于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方面管理体系更为成熟，拥有更为详尽的研究数据

等资料，所以国际上其他国家对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的管控模式和限值要求大多参考欧盟和美国的法规要

求。

但经过比较发现，我国在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的三

聚氰胺特定迁移量的指标上提出了严苛于欧美等国的指

标。GB 4806.6-2016中规定用于生产接触婴幼儿食品的

塑料材料或制品时，三聚氰胺的特定迁移限量为 1

mg/kg，这个指标值来源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对制造

奶粉的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规定不得超过 1 mg/kg。而

欧美等国对于食品接触材料中三聚氰胺特定迁移量的限

值均为 2.5 mg/kg。

三、对我国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管控上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3.1完善方法标准体系

我国自 2016 年开始建立新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的法规体系，包括出台了 GB 9685-2016，GB 4806，GB

31604系列标准等。参考了当时最新的欧美法规的要求，

GB 9685-2016中添加剂的品种由之前 2008版的 958 种

扩充到 1294种。但是，我国目前与相关指标配套的很多

检测方法尚未出台，导致不能实现产品的合规性判定，

企业产品质量把控存在风险，质量监督部门“监管缺

失”。方法标的缺失也造成了监管执行尺度的拿捏困难，

例如，针对某些婴幼儿奶瓶材质（如 PPSU），部分省

份（如浙江、福建）在缺失方法标准项目检测结果（如

1,1’磺酰基二（4-氯苯）的特定迁移量）的情况下仍然

可以纳入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发证管理范围，而部分

省份认为此材质应属于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发证范围

以外，从而造成了不同地区监管方式的不同，对行业有

较大影响。因此需要加快相关检测标准的出台速度，

尽快完善整个体系的可实施性。

3.2 借鉴国外最新研究进展，缩短标准修订时间

人类对于化学物质的性质特别是毒理性的认识和

了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基于最新的研究和评估结果，

各国法规中对于有害物质的限量指标也在不断的更新

和修订。比如双酚 A的限值，欧盟官方公报（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发布法规(EU)2018/213，修订了 (EU) No 10/2011中

双酚 A的限量值，从 0.6 mg/kg降低为 0.05 mg/kg，不

得用于制造婴幼儿 PC奶瓶、水杯等。而我国目前准备

修订的 GB 4806.7的征求意见稿中双酚 A 的限量也调

整为 0.05 mg/kg。但是我国出台和更新国家标准所耗费

时间较长，现行的国家标准中双酚 A仍在执行的限量

值 0.6 mg/kg。因此，建议今后在标准标准限值修订的

时间和流程上应尽量缩短和简化，或者在过渡期中采

用公告建议等方式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要求。

3.3 加快“中国特色”指标的建立

目前我国关于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中物质迁移限

量要求主要是参考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研究数据和标准

限值，并不是我们通过我国婴幼儿膳食暴露风险评估

来规定的迁移限量。我国缺少本国婴幼儿膳食消费和

有害物质污染水平等风险评估的基础数据，无法进行

完善的系统风险评估。事实上，各个国家在食品接触

材料的生产、消费习惯、有害物质污染水平等方面均

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亟需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和采集，

制定符合本国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实际情况的

限量指标要求，构建自己的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风险

评估数据库，进一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

出符合“中国特色”的限值指标。

来源：《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

李文慧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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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环芳烃超标通报，建议食品接触材料全材质筛查！

2024 年 4 月 12 日，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

通报了一起预包装汤料中苯并[a]芘、多环芳烃总量检

出值超标事件。致癌物苯并[a]芘的检出，再一次将多

环芳烃推至大众视野。

认识 PAHs

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简称 PAHs），是指分子中两个或两个以上苯环以稠环

形式相连的一类芳香烃类化合物，这类物质成员众多，

其中被食品接触材料生产行业高度关注的典型 PAHs 有

以下 18种，具体化学结构见图 1。

图 1 典型的 PAHs 的化学结构图

作为最早被认识的化学致癌物，PAHs 广泛存在于

润滑油、矿物油、柏油、煤焦油、蜡等石化产品中。煤、

石油、木材、烟草、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等有机物不完全

燃烧时特别容易产生 PAHs。因此，森林大火、汽车尾

气排放、垃圾焚烧、炊烟排放、食品烹制等过程可将

PAHs 释放到空气、水、土壤、食品中。

在食品接触材料领域，PAHs 多为炭黑、润滑油、

橡胶填充油、染料中间体、油墨颜料等添加剂中的杂质，

这些添加剂广泛用于生产塑料、橡胶、涂料、纸制品、

复合包装等食品接触材料。

PAHs的危害

根据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署（ATSDR）记载，PAHs 的具

体毒性表现在显著的含铁血黄素沉着、脾脏缩小、组织

损伤、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抑制和生育能力下降等，

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表 1 列出了行业高关注的

18 种 PAHs 的致癌物分类信息（源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遗传毒性信息（源自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

会，JECFA）。其中苯并[a]芘为 1类致癌物，且有明确

的遗传毒性。

表 1 PAHs 毒理信息

序号 化合物名称 英文简称 CAS 号 IARC 致癌分类
JECFA 确定有明确遗

传毒性

1 苯并[a]芘 BaP 50-32-8 1 类 是

2 二苯并[a,h]蒽 DBA 53-70-3 2A 类 是

3 苯并[a]蒽 BaA 56-55-3 2B 类 是

4 䓛 CHR 218-01-9 2B 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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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化合物名称 英文简称 CAS 号 IARC 致癌分类
JECFA 确定有明确遗

传毒性

5 萘 NAP 91-20-3 2B 类 /

6 苯并[b]荧蒽 BbF 205-99-2 2B 类 是

7 苯并[k]荧蒽 BkF 207-08-9 2B 类 是

8 茚并[1,2,3-cd]芘 IPY 193-39-5 2B 类 是

9 苯并[j]荧蒽 BjF 205-82-3 2B 类 是

10 苯并[e]芘 BeP 192-97-2 3 类 /

11 苊 ANA 83-32-9 3 类 /

12 芴 FLU 86-73-7 3 类 /

13 菲 PHE 85-01-8 3 类 /

14 蒽 ANT 120-12-7 3 类 /

15 荧蒽 FLT 206-44-0 3 类 /

16 芘 PYR 129-00-0 3 类 /

17 苯并[g,h,i]苝 BPE 191-24-2 3 类 是

18 苊烯 ANY 208-96-8 / /

PAHs的管控

鉴于 PAHs 毒性强、难降解、残留时间长等特点，

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对食品接触用塑料、涂料、橡胶、油

墨、纸制品等产品中的 PAHs 进行严格的管控（部分授

权详见表 2），明确规定了特定迁移限量、炭黑中最大

使用量等管理要求。

表 2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PAHs 的管理要求（部分节选）

国家/地区 法规/标准 控制指标 控制要求

德国 《消费品条例》附件 14 苯并[a]芘

作为授权物质炭黑（CAS No

1333-86-4）的限制性要求，炭黑

中该物质含量≤0.25mg/kg

欧盟

药品质量管理局（EDQM）2021 年

颁布的《食品接触用纸、纸板材

料及制品》技术指南

苯并[a]芘、苯并[a]蒽、苯

并[b]荧蒽、䓛

特定迁移总量不得检出，检出限

0.01mg/kg

法国
2020年 8月 5日法令食品接触用

橡胶法令
苯并[a]芘

炭黑中该物质含量≤0.25mg/kg。

若最大含量超过该限量，则不得

用于婴幼儿产品，且苯并[a]芘特

定迁移量为不得检出（检出限为

0.05μg/kg）

瑞士 817.023.21-Annex 9 苯并[a]芘 炭黑中该物质含量≤0.25mg/kg

日本
日本油墨生产商协会：印刷油墨

自愿负清单（2020年 5月 1日版）

苯并[a]芘、苯并[b]荧蒽、

萘、蒽、苯并[k]荧蒽
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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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未授权 PAHs 在食品接触

材料领域作为添加剂或单体起始物使用，但 PAHs 是炭

黑、润滑油等食品接触材料用添加剂中可能存在的杂

质，属于非有意添加物质。按照 GB 4806.1-2016 中第

3.5 条“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企业应对产品中的非

有意添加物质进行控制，使其迁移到食品中的量应符合

本标准 3.1 和 3.2 的要求。”食品接触材料生产企业应

对 PAHs 迁移量进行控制，以保证其不危害人体健康。

PAHs的检测方法

目前，中国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检测方法标准中，

PAHs 残留量（详见表 3）和迁移量（详见表 4）的检测

方法主要有 GC-MS 法、LC 法和 GC 法。其中 PAHs 残留

量的检测方法检测对象为不同材质食品接触材料，但国

内外法规中 PAHs 最大使用量均限定在食品接触材料的

添加剂——炭黑，因此这些检测方法的检测对象与法规

要求不匹配，不能满足合规检测需求。

表 3 中国食品接触材料领域 PAHs 残留量检测方法汇总

检测方法 标准编号 适用范围 检测目标物质

GC-MS 法

SN/T 1877.2-2007 第一法 塑料原料及其制品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SN/T 2201-2008 油墨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SN/T 1887.4-2007 第一法 橡胶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GB/T 36488-2018 涂料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GB/T 29614-2021 硫化橡胶 18 种 PAHs（表 1中 1-18）残留量

LC 法

SN/T 1877.2-2007 第二法 塑料原料及其制品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SN/T 1877.4-2007 第二法 橡胶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GC 法 SN/T 1877.2-2007 第三法 塑料原料及其制品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表4所列PAHs迁移量的检测方法均限定为某一种特

定材质的食品接触材料，且适用的 PAHs 种类少，因此这

些检测方法的适用范围较窄，不能满足各种食品接触

材料的风险控制需求。

表 4 中国食品接触材料领域 PAHs 迁移量检测方法汇总

检测方法 标准编号 适用范围 检测目标物质

GC-MS 法 SN/T 2203-2021 第 7.4 条 食品接触材料 木制品类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LC 法

SN/T 2203-2021 第 7.5 条 食品接触材料 木制品类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SN/T 2202-2008 食品接触材料 蜡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SN/T 2279-2009 食品接触材料 塑料 16 种 PAHs（表 1 中 1-8,11-18）残留量

来源：DPTC-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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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用有色塑料制品中芳香族伯胺迁移风险

一、产品概况

食品接触用有色塑料制品顾名思义，即有颜色的食

品接触用塑料制品。塑料制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

可重复使用的塑料碗、塑料杯、塑料工具等，添加颜色

使得产品丰富多彩。产品示意图见图 1。

图1 食品接触用有色塑料制品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二、芳香族伯胺的风险来源

塑料制品产品中颜色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色母或

者色油的方式添加，而色母是通过使用颜料或染料方式

添加到树脂中形成色母粒。

芳香族伯胺（PAAs），是一种典型有毒有害物质，

可通过皮肤、胃肠道和呼吸道进入人体，导致机体细胞

功能和结构发生变化，严重者可引发人体输尿管癌、肾

癌、膀胱癌等恶性疾病。PAAs 在食品接触用塑料、涂

层、纸张、黏合剂和油墨中普遍存在，在食品接触材料

使用过程中可通过溶解、扩散等过程迁移至食品，最终

被人体摄入，危害人体健康。

食品接触材料中芳香族伯胺迁移的问题，主要是由

材料中采用的偶氮着色剂、芳香族异氰酸酯引起。PAAs

作为偶氮染料核查的主要原料，未反应完全会作为杂质

残留其中。而且生产过程中的高温及其他还原剂的影

响，偶氮染料可能裂解出多种 PAAs（见图 2），因此有

色塑料材质中可能检出 PAAs 的迁移。而 PAAs 另一来源

是聚氨酯生产中的芳香族异氰酸酯，反应过程多余的游

离异氰酸酯存在，其单体水解后会导致 PAAs 的形成（见

图 3）。针对该类化学物质的技术法规受到世界各国监

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图 2 偶氮化合物分解过程图

图 3 异氰酸酯与水反应机理

三、主要国家及地区法规中管控的PAAs

我国对食品接触材料中 PAAs 的限制性规定主要在

3个国家标准中体现：GB 9683-1988《复合食品包装袋

卫生标准》中规定在 4%（体积分数）乙酸模拟物中甲

苯二胺的迁移量应≤0.004 mg/L；GB 4806.6-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规定间苯二胺

（CAS 108⁃45⁃2）的特定迁移限量为不得检出（方法检

出限为 0.01 mg/kg），以 4,4’⁃磺酰基双苯胺（CAS 80

⁃08⁃0）计的特定迁移量应≤5 mg/kg；GB 9685—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着色剂

应符合纯度要求——芳香族伯胺（以苯胺计）占着色剂

的质量分数应≤0.05%，其中对二氨基联苯（CAS 92⁃87

⁃5）、β⁃萘胺（CAS 91⁃59⁃8）和 4⁃氨基联苯（CAS 92

⁃67⁃1)3 种物质质量分数总和应≤0.001%。2023 年开始

我 国发 布 了 食品 接 触材 料 新版 标 准 ，其 中 GB

4806.7-2023；GB 4806.13-2023、GB 4806.14-2023 及

2024 年 2 月刚发布的 GB 4806.15-2024 均将芳香族伯

胺迁移总量作为强制限制指标之一（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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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号 项目 限值 检测方法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

及制品》

芳香族伯胺迁

移总量

（mg/kg）

不得检出

（检出限

=0.01mg/kg）

GB
31604.52-2021

GB 4806.13-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

及制品》

GB 4806.14-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用油墨》

GB 4806.15-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用黏合剂》

2011 年 3 月，欧盟发布了(EU)No 284/2011 法规，

对产地或委托加工地为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进口聚酰胺

和三聚氰胺塑料厨房用具采取特别措施，法规要求每批

聚酰胺厨房用具必须提供 PAAs 合规声明和相应的实验

室检测报告，入境口岸监管机构按 10%比例进行抽样检

测。（EU）No10/2011 及其后续的修订法规（EU）

No202/2014 和（EU）No 2016/1416 列入附件Ⅰ的 PAAs

共两种，包括间苯二胺（CAS 108-45-2，限量为 0.002

mg/kg）和 4，4-亚甲基双（3-氯-2，6-二乙基苯胺）

（CAS 106246-33-7，限量为 0. 05 mg/kg）。2020 年

9 月，欧盟颁布（EU）No 10/2011 的修订法案（EU）

No 2020/1245，规定对于已列入 REACH 法规（EC）No

1907/2006 附录 XVII 第 43 条的附录 8 中的 PAAs，如

果在法规（EU）No 10/2011 附件 1 的表 1 中未规定其

迁移限值，则它们应不得检出（每种单独的 PPA 检出

限为 0.002 mg/kg）；对于未列入 REACH 法规（EC）

No1907/2006 附录 XVII 第 43 条目附录 8 中的 PAAs，

如果在法规（EU）No 10/2011 附件 1 的表 1 中未规定

其迁移限值，则这些 PAAs 的总和不得超 0.01 mg/kg。

韩国“食品用器具、容器和包装的标准与规范（食

品、药品安全部 2020 年）”中对 PAAs 的限制要求为，

聚酰胺塑料中苯胺（CAS 62-53-3）、4,4’-二氨基二

苯甲烷（CAS 101-77-9）、2,4-二氨基甲苯（CAS 95-80-7）

迁移量之和不超过 0.01mg/kg，环氧树脂材料中 4,4’-

二氨基二苯甲烷迁移量不超过 0.01mg/L。

四、PAAs 的检测方法

国内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芳香族伯胺测定的相关

标准多与芳香族伯胺迁移量测定有关，比如 SN/T

2893-2011（2015）《出口食品接触材料 高分子材料 食

品模拟物中芳香族伯胺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给出

了 26 种 PAAs 的检测方法，SN/T 3045-2011《出口食品

接触材料高分子材料有害芳香胺迁移量的测试方法高

效液相色谱法》给出了 24 种 PAAs 的检测方法，GB

31604.52-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芳香族伯胺迁移量的测定》覆盖了欧盟最新发布的

(EU) 2020/1245 修订案中的全部特定种类禁用芳香族

伯胺。

五、PAAs 的近期风险通报

经查阅数据显示，仅 2024 上半年，欧盟 RASFF 因

为芳香族伯胺的原因通报中国食品接触材料就有 13

例，所以芳香族伯胺依然是有色食品相关产品的风险

点，需引起重视。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

措施
通报类型

2024/1/17 西班牙 厨具
初级芳香胺迁移

（0.05 mg/kg）

产品尚未投放

市场/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24/2/6 法国 厨房用具 初级芳香胺迁移（47.9 µg/kg）
分销至其他成

员国/退出市场
警告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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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

措施
通报类型

2024/2/6 爱尔兰 翻蛋器

初级芳香胺迁移（Unit A =

0.0214 ± 0.0006, Unit B =

0.0113 ± 0.0002, Unit C =

0.0168 ± 0.0005 mg/kg）

产品尚未投放

市场/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24/2/6 爱尔兰 尼龙搅拌器

初级芳香胺迁移（0.010 ±

0.0002, <0.002, <0.002

mg/kg）

产品尚未投放

市场/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24/3/12 爱尔兰 厨房钳
初级芳香胺迁移（0.006,

0.005, 0.005 mg/kg）

产品尚未投放

市场/销毁
拒绝入境通报

2024/3/14 爱尔兰 尼龙捣碎器

初级芳香胺迁移（0.003 ±

0.0001, 0.004 ± 0.0001,

0.002 ± 0.0001 mg/kg）

产品尚未投放

市场/--
拒绝入境通报

2024/4/12 爱尔兰 尼龙捣碎器
初级芳香胺迁移（0.013 ±

0.0003 mg/kg）

通知国未分销/

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24/4/12 比利时 煎饼铲 初级芳香胺迁移
通知国未分销/

退出市场
后续信息通报

2024/4/12 波兰
尼龙厨房工

具

初级芳香胺迁移（0.070±

0.011 ； 0.100±0.016

mg/kg）

仅限通知国分

销/通知当局
警告通报

2024/4/19 爱尔兰
尼龙马铃薯

捣碎器

镍迁移（0.016 mg/kg）；初级

芳香胺迁移

尚未提供分销

信息/退出市场
警告通报

2024/5/10 爱尔兰 尼龙厨具

初级芳香胺迁移（0.005 ±

0.0001, 0.003 ± 0.0001,

0.003 ± 0.0001 mg/kg）

产品尚未投放

市场/--
拒绝入境通报

2024/5/21 爱尔兰 厨房刮铲
初级芳香胺迁移（0.162

mg/kg）

尚未提供分销

信息/官方扣留
注意信息通报

2024/5/24 爱沙尼亚
尼龙开槽抹

刀

初级芳香胺迁移（0.00735

mg/kg）

通知国未分销/

退出市场
后续信息通报

六、PAAs 的风险的预防措施

（一）生产企业要担起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积极做

好 GB 4806.7-2016 和 GB 4806.7-2023 等相关标准换版

带来的挑战。食品接触用塑料制品作为生产许可证管控

的产品，生产企业要及时关注 GB 4806.7-2023 等新版标

准的新要求，保证在新标准实施后食品接触用有色塑料

产品能满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限量要求。

（二）建议发挥行业协会等的社会共治作用。从风

险来源的追溯角度，问题的样品来源为实际生产加工

的制造企业，建议通过行业协会、商会、产业技术联

盟等相关社会团体，加大对生产企业的风险意识宣贯，

让企业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规避潜在的化学风

险点，结合产品的实际情况，及时关注行业动态和国

家的相关要求、共同提高食品接触用有色塑料制品的

质量安全。

来源：赵镭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行业资讯

2024 年 第 3 期24

行业资讯

新标速递|GB 31604.60 -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溶剂残留量的测定》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中溶剂主要来源于油

墨、粘合剂及复合工艺使用的溶剂，残留在终产品中的

溶剂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会通过气相传质、接触

渗透等方式影响食品感官甚至影响食品安全。因此，溶

剂残留量一直是行业高度关注的检测指标。GB

31604.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 溶剂残留量的测定》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于 2024年

8月 8日正式实施。下面为您详细解析新标准。

一、标准适用范围

从适用的样品材质来看，GB 31604.60-2024适用于

由不同材质或相同材质材料通过黏合、热熔或其他方式

复合而成的两层或两层以上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即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从适用的溶剂种类来看，

GB 31604.60-2024适用 25种溶剂（详见表 1）残留量的

测定，包括 19种非苯类溶剂和 6种苯类溶剂。

表 1 GB 31604.60-2024标准适用的 25种溶剂信息表

序号 名称 CAS号 分子式 分类

1 环己烷 110-82-7 C6H12

非苯类溶剂

2 甲基环己烷 108-87-2 C7H14

3 丙酮 67-64-1 C3H6O

4 乙酸乙酯 141-78-6 C4H8O2

5 甲醇 67-56-1 CH4O

6 乙酸正丙酯 108-21-4 C5H10O2

7 丁酮 78-93-3 C4H8O

8 异丙醇 67-63-0 C3H8O

9 乙醇 64-17-5 C2H6O

10 乙酸正丙酯 109-60-4 C5H10O2

11 甲基异丁基酮（4-甲基-2-戊酮） 108-10-1 C6H12O

12 正丙醇 71-23-8 C3H8O

13 乙酸丁酯 123-86-4 C5H10O2

14 异丁醇 78-83-1 C4H10O

15 正丁醇 71-36-3 C4H10O

16 乙二醇二甲醚醋酸酯 110-49-6 C5H10O3

17 丙二醇二甲醚醋酸酯 108-65-6 C6H12O3

18 丙二醇甲醚 107-98-2 C4H10O2

19 丙二醇乙醚 1569-02-4 C5H1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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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CAS号 分子式 分类

20 苯 71-43-2 C6H6

苯类溶剂

21 甲苯 108-88-3 C7H8

22 乙苯 100-41-4 C8H10

23 邻二甲苯 95-47-6 C8H10

24 对二甲苯 106-42-3 C8H10

25 间二甲苯 108-38-3 C8H10

二、与现有标准的差异

因样品基质与溶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样品

材质、溶剂自身性质、顶空平衡条件、标准溶液制备方

式等因素均会对溶剂残留量的检测结果产生影响。国内

应用较为广泛的 GB/T 10004-2008《包装用塑料复合膜、

袋 干法复合、挤出复合》、国际上最新的检测方法标

准 ASTM F1884-04（R2023）《Standard Test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Residual Solvents in Packaging Materials》和

GB 31604.60-2024标准，因方法的不同，导致最终检测

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现详细介绍 3个标准的差异，

供大家参考，详见表 2。

表 2 三个溶剂残留量检测方法标准的信息汇总表

标准编号 GB 31604.60-2024 GB/T 10004-2008的 6.6.17条款 ASTM F1884-04(R2023)方法 A

国别 中国 中古 美国

适用材质

范围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食品和非食品包装用塑料与塑料

复合膜、袋（不适用于湿法复合

及直接用共挤复合工艺制成的塑

料薄膜、袋）

包装材料

适用的溶剂

范围
25种

生产实际中使用的溶剂（未列明

具体溶剂名称）
10种 a

顶空平衡

条件
80℃ 30min （80±2）℃ 30min 90℃ 20min

分析仪器
HS-GC-FID
HS-GC-MS

HS-GC-FID HS-GC-FID或手动进样-GC-FID

标准工作液

制备方法
空白基质加标 溶液态混标 空白基质加标

定量方法 外标法 外标法 内标法

检出限

每种非苯类溶剂：

0.05mg/m2(HS-GC-MS)；每

种苯类溶剂：0.025
mg/m2(HS-GC-FID)

0.005mg/m2(HS-GC-MS)

未提供 未提供

*a：10种溶剂包括：甲醇、乙醇、异丙醇、正丙醇、甲基乙基酮、乙酸乙酯、苯、甲基异丁基酮、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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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的配套及应用

本方法适用的 25种溶剂在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中的授权情况见表 3。本方法可用于列入 GB

9685-2016作为溶剂使用的物质，其特定迁移量的残留

量筛查方法，以及其他行业高关注溶剂的风险监测和质

量控制。

标准编号 允许使用的溶剂 限制性要求

GB 9685-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

加剂使用标准》

甲基异丁基酮

允许在油墨、粘合剂、纸和纸板中使用，最

大使用量：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SML：
5mg/kg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允许在油墨中使用，最大使用量：按生产需

要使用实用；SML：0.05 mg/kg

异丙醇

允许在塑料（仅限 PE、PP、PS、AS、ABS）、

涂料和涂层粘合剂、纸和纸板、其他（合成

纤维）中使用，最大使用量：按生产需要适

量使用；其他（合成纤维）中 QM：0.1%

丙酮、乙酸乙酯、甲醇、乙酸异丙酯、丁酮、

异丙醇、乙醇、乙酸正丙酯、正丙醇、乙酸

丁酯、丁醇（包括异丁醇、正丁醇等 4种同

分异构体）、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

邻二甲苯的混合物）

仅有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要求，迁移量不

得超过 60mg/kg

GB 4806.15-202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

黏合剂》

甲醇
允许用作间接接触食品用粘合剂的基础原

料：最大使用量：1%

丙酮、丁醇（包括异丁醇、正丁醇等 4种同

分异构体）

允许用作间接接触食品用粘合剂的基础原

料：最大使用量：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GB 4806.6-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接触用塑料树脂》

乙苯 作为第 23号树脂的限制性要求：QM：0.3%

四、建议

鉴于不同样品基质与溶剂之间相互作用的差异，建

议相关生产企业尽快采取以下行动：

(1)建议按 GB 31604.60-2024对相关产品的溶剂残

留量进行风险筛查，提前掌握相关产品的风险情况；

(2)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沟通和协商，在溶剂残留

检测依据的选择上达成共识。

来源：FCM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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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标准

GB 4806.15-2024 解读

3月12日，国家卫健委批准发布了GB 4806.15-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

等 47项国家标准，其中 GB 4806.15-2024为我国首个关

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的产品标准，将于 2025

年 2月 8日正式实施。

GB 4806.15-2024的发布，填补了我国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用黏合剂产品标准的空白，为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用黏合剂的合规生产和使用提供有效的法规保障

和监管依据，进一步加强食品接触用材质管控。

一、主要内容

项目 标准内容

适用范围 适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

术语和定义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产生胶接作用

的，直接或间接与食品接触的材料

产品分类 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如水果贴纸用压敏胶等）
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如复合材料

层间使用的黏合剂等）

基本要求

应符合 GB 4806.1的规定

生产企业应通过各种方式控制黏合剂产品的安全风险

使用企业应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来源于黏合剂的安全风险

技术

要求

原料

要求

符合附录 A及相关公告的要求
符合附录 A、附录 B 及相关公告的要

求

添加剂要求：应符合 GB 9685及相关公告的要求（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所使用的添加剂也

可用于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

感官

要求

感官：色泽正常，无异臭、不洁物等

\浸泡液：迁移试验所得浸泡液无着色、浑浊、沉淀、

异臭等感官性能的劣变

理化

指标

总迁移量/(mg/dm2)≤10
对于间接接触食品的黏合剂层，该项

目按直接接触食品层相应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高锰酸钾消耗量/(mg/kg)≤10

重金属（以 Pb计）/(mg/kg)≤1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mg/kg)不得检出（检出限：0.01mg/kg）

其他理化指标需符合附录 A、附录 B及相关公告规定，符合 GB 9685及相关公告对添加剂的

规定

其他

迁移

试验

应符合 GB 31604.1和 GB 5009.156；应在黏合剂固化反应完成后，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终

产品开展芳香族伯胺的迁移量检测

婴幼儿

专用

婴幼儿专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应根据试剂使用中的面积体积比将结果换算为

mg/kg，且限量≤60mg/kg

标签

标识

应符合 GB 4806.1的规定

标示产品类别

附录 直接和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允许使用的基础原料及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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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要点

1、黏合剂用原料的使用

标准对直接和间接两种接触食品用黏合剂的基础原料

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仅能使用附

录A清单及公告中列出的物质；而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

可以使用附录B及其他已经过安全性评估的物质，且直接

接触的基础原料可用于间接接触食品用黏合剂。

2、黏合剂中芳香族伯胺（PAA）

使用芳香族聚氨酯类黏合剂、胺类固化剂的环氧型

黏合剂、聚酰亚胺类黏合剂等产品在固化反应过程中均

可能产生 PAA。标准中规定了 PAA迁移总量限量要求，

并规定该指标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聚氨酯等可能产生

PAA的黏合剂。

来源：SMQ食品检测

﹌﹌﹌﹌﹌﹌﹌﹌﹌﹌﹌﹌﹌﹌﹌﹌﹌﹌﹌﹌﹌

涂布纸和纸板、纸吸管将有新标准，相关推荐性

国标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根据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就多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稿）

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与食品接触材料相关的标准包括两项，分别

是《食品包装用水性涂布纸和纸板(报批稿)》和《纸吸

管（含吸管原纸）（报批稿）》。

一、《食品包装用水性涂布纸和纸板(报

批稿)》

界定了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食品包装用水性涂布纸

和纸板的要求、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并给出了有关分类的信息。该

标准适用于食品包装用水性涂布纸和纸板的生产、检验

和销售。

二、《纸吸管（含吸管原纸）（报批稿）》

明确了纸吸管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纸吸管的要求、

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

验方法，并给出了有关分类的信息；适用于专供吸饮流

质食品、一次性使用的纸吸管和生产纸吸管用的吸管原

纸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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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州将禁止含铅炊具！
2024 年 3 月 28 日，华盛顿州州长签署法案 HB

1551，从 2026年 1月 1日起，任何零售商或批发商不

得故意出售或故意要约出售在华盛顿州使用的铅及其

化合物含量超过 5ppm的炊具或炊具组件。

这法案还授权生态部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对首次

违规行为最高可处 5,000美元的罚款，对再次违规的行

为最高可处 10,000美元罚款。

法案 HB 1551主要内容如下：

物质 适用范围 要求 生效日期

铅 炊具和炊具组件 ≤5 ppm 2026年 1月 1日

定义：

1、炊具是指用于制备或储存食物的任何金属烘焙器具、平底锅、锅、电饭煲、压力锅以及其他容器和设备；

2、炊具组件包括炊具的独立和不同部件，包括但不限于附件，如紧固件、把手和把手组件、旋钮、盖子、铆钉、

阀门和通风管。

`来源：技术性贸易措施资讯网

﹌﹌﹌﹌﹌﹌﹌﹌﹌﹌﹌﹌﹌﹌﹌﹌﹌﹌﹌﹌﹌

“环保”烘焙纸中的阻燃剂或超过监管限制

据 Food Packaging Forum 报道，随着各国监管机

构对环保要求的增加以及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减少

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企业和消费

者正在转向使用一次性纸张和生物基材料制成的一次

性产品。

这类产品给人一种更加天然的印象，人们认为选择

这些产品更健康环保。虽然许多产品确实可实现回收或

堆肥，但许多与食品接触的纸张产品仍可能含有塑料成

分以及有害化学物质。

近期，意大利一所大学开展了一项研究，调查了在

意大利购买的生物基材料包装中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

质（PFAS）和有机磷酸酯（OPEs）的总含量和迁移情

况。OPEs 可用作阻燃剂和增塑剂，PFAS 则用于涂层

或纸中，作用是防水，防油。

研究人员特别收集了标有“天然”“可堆肥”或“可

生物降解”的甘蔗渣或纤维素木浆制成的一次性产品。

他们总共分析了 12 种 OPEs 和 22 种 PFAS，分析样

本涉及 2 种型号的碗、一个盘子、一个杯子和 3 种型

号的烘焙纸。

研究结果发现，烘焙纸中 PFAS 和 OPEs 的总含

量最高。其中，一个烘焙纸样品的 PFAS 总浓度为 0.59

± 0.04 mg/kg；一个碗的 PFAS 浓度最低，为 0.05 ± 0.04

mg/kg。

OPEs 的浓度范围从 0.04 ± 0.01（碗）到 0.26 ±

0.06 mg/kg（另一种烘焙纸）。作者指出，“烘焙纸是

污染最严重的样品；特别是 OPEs 的迁移量比安全阈

值 0.01 mg/kg 高出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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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特别强调了 4 种令人担忧的 OPEs

物质：三丁酸酯磷酸盐（TBEP，CAS # 78-51-3，抑制

细胞分化）；三丁基磷酸酯（TBP，CAS # 126-73-8，

已知对大鼠具有致癌作用）；三异丁基酯（TIBP，根据

其结构可能具有类似于 TBP的致癌作用）。

这些物质在 7 种生物基的食品接触制品中都检测

到。此外，三氯酚磷酸酯（TCPP，CAS # 13674-84-5）

另一种潜在的致癌物，在 7 种样品中有 6 种被检测

到。

来源：FCM合规 24小时

﹌﹌﹌﹌﹌﹌﹌﹌﹌﹌﹌﹌﹌﹌﹌﹌﹌﹌﹌﹌﹌

全面禁售！美国 FDA 已全面禁止含 PFAS 的防油剂

用于食品包装

近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宣布，美国

已不再销售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的食品

接触防油材料。这意味着通过食品包材（例如快餐包装

纸、微波炉爆米花袋、外带纸制容器和宠物食品袋）产

生的 PFAS 膳食暴露的主要来源正在被消除。

PFAS 类物质具有防油和防水性能。FDA 已授权

某些 PFAS 有限地用于炊具、食品包装和食品加工设

备。然而，某些类型的 PFAS 会对健康产生严重影响。

FDA 通过评估作为食品成分和与食品接触物质的化学

品的安全性，来保障食品安全。

2020 年，FDA 在对产品进行上市后安全评估后，

要求相关企业停止销售含有某些类型 PFAS 的防油物

质。FDA 的科学家对该类物质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研

究成果，获得了制造商自愿逐步停止在纸和纸板食品包

装产品中使用含有这些 PFAS 类物质的承诺。

来源：FCM合规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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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第 18 次更新塑料食品接触材料法规

2024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公布塑料食品接触材料

法规 Regulation (EU) No. 10/2011的更新草案，并开启

公众意见征求。这将是该法规自发布以来的第 18次更

新。

本次征求意见草案主要就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修订：

1.加入再制塑料的要求

2.更新欧盟食品接触材料 GMP法规

3.引入对杀菌产品的使用要求

4.明确原料的纯度要求

5.更新对产品标签的要求

这里，瑞欧科技将着重就以上内容进行解读，一起

来看：

1.加入再制塑料的要求

即加入由边角料和碎料（Off-cuts and scraps）制造

的再制塑料的要求。

法规草案明确了，针对在塑料生产过程中获得的边

角料和碎料（Off-cuts and scraps）的规定，如它们不属

于废弃物，则这些边角料和碎料受法规 Regulation (EU)

No. 10/2011管辖，可以将这些材料进行内部收集并用于

再制塑料的生产。

同时，法规草案新增由这些边角料和碎料生产的再

制塑料产品及生产过程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Article 10

中：

a) 边角料和废料的收集应符合更新后的GMP的要

求。

b) 边角料和废料的组成符合法规 Regulation (EU)

No. 10/2011正面清单的要求。

c) 产品组分迁移量应符合相应要求，同时产品也

应符合法规 Regultaion (EC) No. 1935/2004的要求。

d) 边角料和废料不含有食物、油墨、涂层或粘合

剂，不含有润滑剂或切削液。

2.更新欧盟食品接触材料 GMP法规

在法规草案中，欧盟在明确塑料边角料和碎料可用

于再制塑料的生产的基础上，也一并更新了食品接触材

料 GMP法规，在其中加入了针对塑料生产工艺中边角

料和碎料收集和继续加工的要求。

同时，明确了边角料应使用单独的收集系统进行收

集，在收集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交叉污染。另外，

加入了针对欧盟食品接触再生塑料生产过程中质量控

制体系的细则。

3.引入对杀菌产品的使用要求

此前，旧版法规 Regulation (EU) 10/2011正面清单

中并不包含表面杀菌剂，但旧版法规的 Article 7中提到

了临时清单（Provisional list），该清单中包含了 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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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据成员国法规使用的表面杀菌剂。

法规草案将Article 7删除并在Article 6中明确食品

接触塑料产品中可以使用杀菌剂，前提是该杀菌物质属

于法规 Regulation (EU) No. 582/2012 下的第 4 类产品

（Product type 4）并已获得批准允许用于食品接触塑料

材料及制品中。

4.明确原料的纯度要求

法规草案中新增对生产原料的纯度要求，相应要求

主要在新修订的 Article 3 (a) 和 Article 8条款中。

其中，Article 3 (a) 明确指出，用于制造塑料食品

接触材料和制品的原料物质应具有高纯度，原料物质中

应仅有极少量的杂质，例如污染物和非有意添加物质，

这些杂质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i. 符合法规附件 I 表 1中规定的规格或限制（如

有）；

ii. 已按法规 Article 19 要求进行了风险评估并符

合其规定；

iii. 杂质已经过毒理学评估并已排除遗传毒性。并

且基于完全迁移的假设，任何一种杂质的迁移量都不会

超过 0.05 mg/kg食品；

iv. 含有未知的杂质或已知杂质尚未经第 ii或第 iii

项的评估，但基于完全迁移的假设，任何一种杂质的迁

移量都不会超过 0.00015mg/kg食品。

Article 8指出，用于制造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

的原料物质应具有高纯度，并且其技术质量应满足用于

制造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要求。

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中间制造商应充分了

解其所使用原料的组成，并在需要时向主管当局提供相

应信息。

这里可能会需要相应的生产商或供应商准备其产

品完整的组分清单以及按照法规要求评估过的杂质风

险评估报告，以应对有关当局的检查。必要时，有关当

局可能还会针对原料进行抽样检查。

5.更新对产品标签的要求

重复用途产品的标签应牢固地附着于产品上。

本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修订内容繁多，特别是新增

对生产原料的纯度要求，大大提高了对产品的整体合规

要求。草案征求意见截至 2024年 4月 10日，相关企业

可在欧盟委员会网站上进行意见反馈。

来源：瑞欧 REACH 24H-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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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甄别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认定这个标识

塑料制品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它们会释放有

害化学物质，污染水源，影响土壤，它们会进入食物链，

危害人类健康，危害海洋生物，危及整个生态系统，它

需数百年才能被分解，成为“永不消逝的垃圾”，让整

个地球村陷入“白茫茫”的危机中，那么，如何使用塑

料用品可被降解，不再“冥顽不化”呢？

一、降解的原理

在规定环境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和包含一个或更

多步骤导致材料化学结构的显著变化而损失某些性能

（如完整性、分子质量、结构或机械强度）和/或发生

破碎的塑料。

划重点

1 规定环境条件

如果只是随手扔在大马路上，它是无法自己“融化

消失”的！

2 “经过一段时间”和“步骤”

降解是需要一定条件和过程的。

3 “化学结构发生变化和/或发生破碎”

塑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性能变化

可降解=完全无害？不！并不是所有可降解塑料都

完全无害的！

氧化降解塑料（热氧降解塑料、光降解塑料）

这类塑料“降解”的本质，不过是将大片塑料分解

成小片塑料，但其本身的化学结构没有发生改变，仍会

对环境造成伤害。

生物分解塑料

顾名思义，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在水/土壤/受控

堆肥等的条件下，将塑料分解成绿色可循环的小分子，

不再对环境有威胁。

二、如何选择可降解塑料制品

认准 jj标识！

作为普通人，保护环境、珍惜家园替人着想而非只

顾自己享乐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我们虽然无法参与塑料

材料研发、塑料制品生产和降解，但是可以甄别使用可

降解塑料制品，从我做起！

第一步：认识标识

图形+文字，缺一不可

第二步：寻找标识

一般位于产品本体或外包装上，同时在产品说明书

中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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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甄别标识

文字部分最后一行标准及名称可参考常见的生物

降解塑料产品对应的标准有

GB/T 38082-2019《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

GB/T 18006.3-2020《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

要求》

GB/T 41008-2021《生物降解饮用吸管》等

三、如何申请“jj”标识

Q:最后，如果你是塑料制品生产商，该如何申请“jj”

标识呢？

A:可免费向中国塑料加工工艺协会申请赋予标识

溯源码。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的降解性能应符合 GB/T

41010-2021中“4.降解性能要求”的规定，具体产品需

符合“附录 B，表 B.1”中相关的产品标准的性能要求。

只要符合标准要求，即可申请，无需第三方认证。

来源：上海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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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咖啡渣生产卫生规范》团体标准

通过专家评审

2024年 6月 7日，由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组织，

传胜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毅珂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海

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心等单位共同起草制订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咖啡渣生产卫生规范》团体标准通过

专家评审。

国家卫健委批准咖啡渣作为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

添加剂新品种，并要求咖啡渣的收集、生产加工、贮存

运输应符合 GB 14881 的相关规定，但未针对咖啡渣收

集和生产等各个环节和要素进行具体规定，目前国内外

也均未发布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咖啡渣生产卫生规

范，本项团体标准可为咖啡渣资源化利用产业链服务，

提供科学、可靠、适用的卫生规范。

专家组经过评审，一致认为该项团体标准为咖啡渣

的资源化循环利用提供了技术规范，是贯彻落实国家“双

碳”战略的科学实践，对于规范咖啡渣在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中的安全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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